
水利部 教育部 国管局 

关于印发黄河流域高校节水专项行动方案的 

通知 

水节约〔2022〕108 号 

黄河水利委员会，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河南省、四

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教育

厅、机关事务管理局：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讲话精神，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推动黄河流域高校率先全面建成节水型高校，我们制定了《黄河

流域高校节水专项行动方案》，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一、重要意义 

高校是知识传播、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的主阵地，是城

市公共用水大户，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

部分高校建校时间长，供水管网及用水设备陈旧，用水管理较为

粗放，不同程度地存在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等问题。在黄河流域

开展高校节水专项行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实施

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行动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升高校用水效

率，培养师生树立节约用水理念，引领带动全国高校以及重点领

域用水户节约用水，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 

二、总体要求 

（一）行动目标 



到 2023 年底，黄河流域高校实现计划用水管理全覆盖，超定

额、超计划用水问题基本得到整治，50%高校建成节水型高校。到

2025 年底，黄河流域高校用水全部达到定额要求，全面建成节水

型高校，打造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水效领跑者。 

（二）行动范围 

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陕西

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黄河流域的普通高等

学校。 

三、重点工作 

（一）开展用水统计核查 

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机关事务

管理部门组织统计核查黄河流域的高校用水情况，建立高校用水

数据库。结合智慧水利建设，加快推进高校用水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管理。（进度安排：2022 年） 

（二）制定专项实施方案 

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机关事务

管理部门对照用水定额和节水型高校评价标准，分析高校用水情

况，研究制定省级黄河流域高校节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报全国

节约用水办公室备案。对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的高校，督促其制

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节水目标和完成时限，要求限期完

成整改。（进度安排：2022 年） 

（三）规范计划用水管理 

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计划用水管理要求，规范计

划用水的核定、下达和加价收费管理，加强高校用水定额管理，



实现高校计划用水管理全覆盖。未依据用水定额核定或未按规定

下达用水计划、未落实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的，要依

法依规严格整改。（进度安排：2023 年） 

（四）加强节水设施建设 

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机关事务管

理部门要督促指导高校加快推进老旧供水管网改造，按标准配备

用水计量设施，大力推广使用节水设备和器具，积极利用非常规

水源。实现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率 100%，浴室、开水间

等用水部位智能计量收费系统覆盖率 100%。（进度安排：2025

年） 

（五）推进节水型高校建设 

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机关事务管理

部门要按照《服务业用水定额：学校》《节水型高校评价标准》

和《水利部、教育部、国管局关于深入推进高校节约用水工作的

通知》（水节约〔2019〕234 号）要求，加快推进节水型高校建

设，在黄河流域率先全面建成节水型高校，打造一批具有典型示

范意义的水效领跑者。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将商有关部门对节水

型高校授予荣誉称号。（进度安排：2025 年） 

（六）支持节水科技研发 

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机关事务管

理部门要支持高校发挥科研和人才优势，加快节水相关领域学科

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要根据黄河流域水资源特点，加强水资源

循环利用、高效节水灌溉、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管网漏损控

制、用水精准计量、非常规水源利用等节水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及



推广，推动形成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度安排：

持续推进） 

（七）强化节水监督考核 

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机关事务管理

部门要加强对高校节水专项行动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

计划用水落实情况，高校超定额、超计划用水问题整改情况等。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被检查高校并督促整改；对问

题突出且整改不力的高校要进行约谈。黄河水利委员会要按照水

利部工作部署对高校节水工作进行抽查，抽查结果将纳入国家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进度安排：持续推进）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水利部、教育部、国管局负责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全国节

约用水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和跟踪督导，黄河水利委员会要加强

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组织管理，细化任务分

工，抓好工作落实，并于每年 1 月底向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报送

专项行动落实情况。 

（二）强化政策支持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机关事务管理部

门要注重工作衔接，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积

极支持高校节约用水工作。在安排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绿色学

校建设、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等节水相关资金和项目

时，优先支持节水型高校建设。要发挥好合同节水管理服务平台



作用，鼓励高校广泛采用合同节水管理模式实施节水改造。 

（三）注重宣传引导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机关事务管理部

门要加大高校节水培训和宣传工作力度，及时总结推广黄河流域

高校节水有益经验，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各高校要积极推

进节水教育进校园、进课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和社

会实践活动，培育校园节水文化，使节水、护水、惜水成为广大

师生的自觉行动和良好风尚。 

五、联系方式 

（一）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 

联系人：罗 敏 任 亮 

电 话：010-63203205 010-63204598 

（二）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联系人：黄灵燕 

电 话：010-66097770 

（三）国管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司 

联系人：张 菁 

电 话：010-83083952 

 

 

水利部  教育部  国管局 

2022 年 3 月 9 日 


